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3年赴法海外教育旅行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校年度計畫及與法國里爾蒙特貝羅中學互訪交流協議。 

二、 目的： 

(一) 積極推動學生國際教育旅行，培育高中學生具備國際性人文素養、國際觀及外語能力。 

(二) 踏出臺灣邁向國際，拓展學生視野，推廣臺灣的人文習俗、生態、景觀、青少年文化等特色。 

(三) 促進臺法雙方高中學生交流及互動，建立國際友誼並增進文化理解，與世界做朋友。 

三、 承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四、 實施期程： 113年 11月 6日至 11月 17日（12天 11夜）(若因天候或其他因素調整，將另行通知)。 

五、 參訪地區：法國巴黎、里爾。 

六、 參訪景點：(依旅行社行程實際安排為主)凡爾賽宮、艾菲爾鐵塔、凱旋門、羅浮宮、巴黎聖母院、

巴黎歌劇院、聖心堂、龐畢度中心、塞納河畔等。 

七、 教育體驗：蒙特貝羅中學交流體驗、世界文化遺產探索與理解、人文藝術認識與鑑賞等。 

八、 交流學校：法國里爾蒙特貝羅中學 (本校姊妹校)。 

九、 參訪人員：帶隊教師2-3名；學生20名為原則。 

十、 甄選條件： 

(一) 本校高一、高二學生。旅程自費，培訓及出訪期間由學校核予公假。 

(二) 學生表現需達德行評量之日常生活表現選項為「表現優秀」以上，且未受警告(含)以上之處分。 

    高一同學尚無本校前一年度德行評量表現成績，則由導師簽章推薦即可。 

(三) 錄取排序原則： 

1. 曾參與本校辦理之臺法書信國際交流活動之同學。 

2. 國中曾參與任何型態（含實體、線上）的國際交流活動之同學。 

3. 非屬以上資格之同學。 

若報名人數超過20人且資格超出上列排序原則者將由讀者服務組分高一、二抽籤決定。 

十一、 活動內容： 

(一) 參訪法國里爾蒙特貝羅中學，並進行表演、交流等活動。 

(二) 參訪法國名勝與博物館、進行文化體驗等活動，加深對法國人文習俗、文化特色之認識。 

十二、 實施方式： 

(一) 辦理行前說明及各項行前訓練，與文化、禮儀教育課程。 

(二) 遵守團隊規定，依行程進行各項參訪、學習、交流、體驗等活動。 

(三) 撰寫心得報告，編印成果彙編。 

十三、 活動費用： 

參訪費用每人新臺幣約 12-13萬元(含往返機票、交通費、門票、保險費、膳食費、住宿費、雜費等)，

多退少補。 

 

上項費用不含護照及個人花費。(繳費後因故退出者，依旅行定型化契約規定扣款) 

十四、 報名方式： 

(一) 113年 9月 16日(星期一)至 9月 20日(星期五)放學前繳交報名表至圖書館讀者服務組，始完成報

名手續。 

(二) 113年 9月 27日(星期五) 19:00前公告參訪正備取名單。 

十五、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